
法規名稱：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統一裁罰基準及處理細則

修正日期：民國 115 年 03 月 30 日

當次沿革：中華民國 115年 3月 30日交通部交運字第 11550034201號令、內政部台內警字第

1150871279號令會銜修正發布第 11、13條條文及第 2條條文之附表；並自 115年

3月 31日施行

   第 七 章 自動繳納罰鍰

第 48 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認為舉發之事實與違規情形相符者，得於

接獲通知單後，親自或委託他人持該通知單，不經裁決向指定之處所，逕

依裁罰基準執行並繳納罰鍰結案；其屬依本條例第六十三條第一項規定併

予記點者，由處罰機關逕予登錄記點結案，免再製發裁決書送達受處罰人

。

前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未暫代保管物件或吊扣駕照、牌照處分者，

行為人得以郵寄匯票、郵局與公路監理電腦系統連線即時銷案（以下簡稱

郵局即時銷案）、郵政劃撥、金融卡、信用卡轉帳、電話語音轉帳或向經

委託代收罰鍰之金融機構繳納罰鍰、或其他經管轄機關委託辦理收繳罰鍰

之機構，繳納罰鍰結案。

前二項違反行為，依法規應併執行罰鍰及除駕駛人違規記點外之其他處分

者，處罰機關於收到其繳納之罰鍰後，應逕行裁決該其他處分，並於裁決

書處罰主文註明罰鍰已收繳，違規點數已登錄，送達受處分人。

汽車駕駛人、汽車所有人、汽車買賣業者或汽車修理業者有本條例第五十

六條、第五十七條之情形，經使用拖吊車移置保管車輛者，如認舉發之事

實與違規情形相符，得於領回車輛時，向管轄機關委託收繳罰鍰之機構一

併繳納交通違規罰鍰。

第 49 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以郵寄匯票方式繳納罰鍰者，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行為人應依通知單所載「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對照基準

    表內各該違反條款罰鍰金額，向郵局請購國內匯票（不得郵寄現款）

    ，連同通知單掛號郵寄（以郵戳為憑）該通知單所載應到案處所。

二、匯票請購單上之受款人、匯款人名稱、地址及信封上之收件人、寄件

    人名稱、地址應書寫明確，並在信封左上角註明「繳納交通罰鍰」字

    樣。

三、以匯票匯費計數單及掛號郵件收據為繳款憑證，處罰機關不另寄發收

    據及採證照片。

第 50 條

慢車所有人、駕駛人、行人或道路障礙者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以郵政

劃撥方式繳納罰鍰者，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行為人應依通知單所載「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對照基準

    表內各該違反條款罰鍰最低額，向郵局窗口索取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將應繳罰鍰款項填入存款單「金額」欄，並將其他應填各欄填妥後

    ，連同款項及通知單交郵局窗口受理，由郵局製給劃撥存款收據存執

    ，處罰機關不另寄發收據。

二、郵局於受理繳款轉存入收款之處罰機關帳戶當天即應填製劃撥儲金收

    支日結單，連同每筆之劃撥存款通知單及通知單，寄送收款之處罰機

    關。

第 51 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以郵局即時銷案方式繳納罰鍰者，依下列

規定辦理：

一、行為人應依通知單所載「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對照基準

    表內各該違反條款罰鍰金額，連同款項、手續費及通知單交郵局窗口

    受理，由郵局製給收據存執，處罰機關不另寄發收據。



二、郵局於受理繳款轉存入收款之處罰機關帳戶當天即應填製郵政劃撥儲

    金帳戶收支詳情表，寄送收款之處罰機關。

第 52 條

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向委託代收罰鍰之金融機構繳納罰鍰者，

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行為人持通知單至指定應到案之處罰機關所委託代收罰鍰之金融機構

    指定窗口，按通知單所載「違規事實」及「舉發違反法條」，對照基

    準表，查明各該違反條款罰鍰金額，連同手續費一併繳納。

二、金融機構收款人員於收取罰鍰後，應填製收據，一聯交繳款人收執，

    一聯存查，一聯連同通知單罰鍰款項及日報表於解繳期限前，解繳委

    託之處罰機關辦理。

第 53 條

除前三條規定外，處罰機關委託其他機構辦理金融卡、信用卡轉帳或其他

方式繳納罰鍰業務者，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核准。

處罰機關委託其他機構代收罰鍰者，其作業方式應訂約辦理之。

前項委託之契約，應報請該管公路主管機關備查並公告後實施。

第 54 條

郵局及代收罰鍰金融機構應將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自動繳納罰鍰

程序、基準表及各地處罰機關名稱、地址、劃撥帳號一覽表由交通部統一

印製。

第 55 條

處罰機關收受違反道路交通管理事件行為人依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二條規

定繳納之罰鍰，發現罰鍰應寄達之處所、劃撥帳號、戶名或適用法條錯誤

，或繳款不符者，應另行限期補正結案；逾期未補正者，逕行裁決之。

第 56 條

有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情形者，依規定須責令改正、禁止其行駛或補、換



汽車牌照、駕駛執照者，仍應責令改正、禁止其行駛，或在通知單記明，

限於一定期間補、換汽車牌照、駕駛執照。

第 57 條

有第四十八條第一項情形或第三十六條責任明確歸屬者，其違反行為應依

本條例規定記汽車違規紀錄或駕駛人違規記點，其累計違規記次或記點數

達吊扣汽車牌照或吊扣、吊銷駕駛執照處分，或依本條例規定應接受道路

交通安全講習者，另依規定辦理。

第 58 條

有第四十八條第一項之情形者，行為人已親自或委託他人到案，而尚未收

到原舉發機關移送案件，得收繳其應繳納罰鍰，製給收據予以登記，俟該

案件移到時再行併案處結；行為人已依第四十八條至第五十二條規定繳納

罰鍰，處罰機關尚未收到移送之案件者，應先將罰鍰暫予登記，俟案件移

到後再併案處理。

第 59 條

行為人逾應到案期限，始向代收機構繳納罰鍰者，代收機構不得收繳罰鍰

。但以代收機構即時銷案、信用卡或金融卡轉帳等其他方式繳納罰鍰者，

不在此限。

依第四十八條第一項辦理經繳納罰鍰後，若有不服者，得於三十日內向處

罰機關陳述。


